
市委党史办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预算说明
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根据株办字【2002】61号文件规定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委有关党史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征集、整理、研究株洲地方党史资料；研究、编纂株洲地方党史；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市的党史资料征集和党史专题研究工作；利用党史资料和党史研究成果，进行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征编；组织全市党史宣传教育活动；组织、协调全市党史联络工作，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本办机关预算，无二级预算单位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42.84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42.84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；其他收入0万元；上年结转0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42.84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302.84万元；项目支出40.00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42.84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0.0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31.56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无增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4.80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8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8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3万元;培训费3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较2016年减少16.86万元，其中，公务接待费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36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7.5万元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比上年无增减。原因：进一步严格支出，厉行节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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